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6月8日受限开放日申购赎回结果公告

根据《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

,2016

年

6

月

8

日为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第二个运作期第二个

受限开放日

,

基金净赎回的数量占前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上限为

5%

。

本公司根据上述原则对

2016

年

6

月

8

日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统计

,

当日

A

类和

C

类份额净赎回申请占前一日基金份额总数的比例分别是

13.07%

和

2.36%

。

依据合同本公司对该日有效申购申请进行了全部确认

,

并对有效赎回申请进行了比例确

认

,

具体情况如下

:

1

、按照

5%

约定比例

,

本基金

A

类、

C

类份额可确认的净赎回份额上限

基准日份额

可确认的净赎回份额占基准日份额

比例上限

可确认的净赎回份额上限

Ａ

类

３４

，

０４１

，

９０５．８４ ５％ １

，

７０２

，

０９５．２９

Ｃ

类

１５７

，

６４２

，

０８４．１７ ５％ ７

，

８８２

，

１０４．２１

合计

１９１

，

６８３

，

９９０．０１ ５％ ９

，

５８４

，

１９９．５０

2

、当日实际确认的净赎回份额

有效赎回申请份额

①

确认的赎回份额

②

有效净赎回申请份额

③

确认的净赎回份额

④

确认的净

赎回份额

占基准日

份额比例

⑤

赎回申请确认比例

（

②／①

）

Ａ

类

４

，

５０５

，

１５１．７９ １

，

７５９

，

６３４．６７ ４

，

４４７

，

９４９．９７ １

，

７０２

，

４３２．８５ ５．００％ ３９．０６％

Ｃ

类

３

，

７２３

，

８４５．２４ ３

，

７２３

，

８４５．２４ ３

，

７１３

，

９１４．７５ ３

，

７１３

，

９１４．７５ ２．３６％ １００％

合计

８

，

２２８

，

９９７．０３ ５

，

４８３

，

４７９．９１ ８

，

１６１

，

８６４．７２ ５

，

４１６

，

３４７．６０ ２．８３％ ６６．６４％

重要提示

:

1

、对于超过

5%

比例上限未能赎回部分

,

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选择

(

或默认选择

)

取消

赎回的

,

当日未确认的部分赎回申请将被撤销

;

选择

(

或默认选择

)

延期赎回的

,

延期的赎回申请

与下一受限开放日的赎回申请一并处理

,

无优先权。

2

、 投资者可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起到本基金各销售机构查询受限开放日申购与赎回申请

的确认情况。

3

、本基金下一个受限开放日预计为

2016

年

9

月

8

日。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55� � �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16-034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1392

号

)

。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

交的《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进展情况均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79� � �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2015-054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取得甘肃省政府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

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收到甘肃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为

"

省政府国资委

"

）《关于三毛派神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重组方案的批复》（甘国资发产权

[2016]211

号）文件。

省政府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

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96� � �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16-055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并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6

年

6

月

1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

2016-046

）详见

2016

年

6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6

年

6

月

1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

的议案》，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二次修订，本次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在除权除息调整发行价格之外新增发行价格调整机制：若本

次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发行期首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本次发行价格低于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发行数量将随着发行价格的调整而相应

调整；

二、 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业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增加发行价格调整机

制）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增加了发行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

议（二）》的相关内容；

四、 删除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具体事宜有效期的相关内容。

《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2016-053

）详见

2016

年

6

月

14

日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600681� � �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2016-46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

月

12

日，在公司进行查阅股东名册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东

江先生的股份增加了

900

股。经与王东江先生沟通，了解到由于王东江先生看好公司的前景

和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在

2016

年

4

月

26

日购买了公司

900

股股票，由于其对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增持相关规定尚不熟悉，故没有及时在增持行为发生后及时告知或通知公司。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王东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王东江先生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1%

。本次增持前，王东江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16,009,4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05%

。

本次增持完成后， 王东海先生与廊坊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东江先

生、王东水先生、王文泉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2,312,9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2473%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增持计划的实施安排：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以个人名

义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总股本

1%-2%

的股票。购买价格将根据市场行

情确定，投入总金额

1-2

亿元。

后续增持计划的实施方式和条件：拟从二级市场购买。具体方式及条件正在论证中，尚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四、王东江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王东江

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14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东方国信（代码：

３００１６６

）”、“中

国重工（代码：

６０１９８９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4日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

2015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准予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注册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633

号

)

和

2015

年

4

月

21

日《关于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

(

机构部函

[2015]1047

号

),

进行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正式生效。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

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

事人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

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

但中国证监会对本

基金募集的注册

,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也不表明投资

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

,

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投资本

基金前

,

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

,

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和产品特性

,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理性判断市场

,

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

,

对认购

(

或申购

)

基金的

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

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

包括

:

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

;

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

风险

;

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

;

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

;

基金投资回报可能低于业

绩比较基准的风险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中小企业私募

债等品种

,

可能给本基金带来额外风险等。本基金的具体运作特点详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

金的一般风险及特有风险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的“风险揭示”部分。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

理论上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

,

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此外

,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值进行募集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

,

存在单位份额净值跌破

1

元初始面值的风险。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与债券

,

基金投资人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

也有可能损失本金。投资有风险

,

投资

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

,

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表现的保

证。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除非另有说明

,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30

日

,

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为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报告中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

一、基金管理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

、基金管理人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设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

:

刘晓艳

联系电话

:400 881 8088

联系人

:

贺晋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批准设立机关及文号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基金字

[2001]4

号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１／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６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１２

总 计

１００％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1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詹余引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董事长。曾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证券部研究咨询室总经理助理

;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研究咨询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国债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

中国

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资产配置处处长、

投资部副主任、境外投资部主任、投资部主任、证券投资部主任。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易方

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艳女士

,

经济学博士

,

副董事长、总裁。曾任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部副经理、基金经理

,

基

金投资理财部副总经理、基金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员、监察部总经理、市场部

总经理、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董事。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

;

易方达资

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秦力先生

,

经济学博士

,

董事。曾任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投资理财部总经理、资金营运部

总经理、规划管理部总经理、投资自营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

;

广发控股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

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力先生

,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董事。曾任美的集团空调事业部技术主管、企划经理

;

佛

山顺德百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

美的空调深圳营销中心区域经理

;

佛山顺德创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

长虹空调广州营销中心营销总监

;

广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总监、董事、副总裁。现任盈

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海先生

,

经济学、工商管理

(

国际

)

硕士

,

董事。曾任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法律顾问室科员

;

工商银行珠海

分行法律顾问室办事员、营业部计划信贷部信贷员、办公室行长室秘书、信贷管理部业务主办、资产风险管

理部经理助理兼法律室副主任、资产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法律室主任、资产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

招商银行

总行法律事务部行员

;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资产风险部总经理兼特殊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副行长

;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总经理

;

工商银行韶关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现

任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韧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董事。曾任湖南证券发行部经理助理

;

湘财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助理

;

财富证

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

;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资本运营部部长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新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

佛山电器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征夫先生

,

法学博士

,

独立董事。曾任广东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金融房地产部主任

;

广东大陆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

;

广东省国土厅广东地产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现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

忻榕女士

,

工商行政管理博士

,

独立董事。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师

;

美国加州高温橡胶公司市场部经理

;

美国加州大学讲师

;

美国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

;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

瑞士洛桑管理

学院教授。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谭劲松先生

,

管理学博士

(

会计学

),

独立董事。曾任邵阳市财会学校教师

;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助教、讲师、

副教授。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陈国祥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监事会主席。曾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西营业部经理

;

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

司证券部副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市场总监。现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舫金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监事。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

;

中国证监会广州证管办处长

;

广州

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广州银行副董事长

;

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广州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中盈

(

三明

)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

广永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智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监事。曾任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主管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

理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

广东粤财互联网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优造先生

,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常务副总裁。曾任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业务发展部经理

;

广东证券公司

发行上市部经理

;

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现任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

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陈彤先生

,

经济学博士

,

副总裁。曾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都营业部研发部副经理、交易部经

理、研发部经理、证券总部研究部行业研究员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主管、基金科瑞基金经

理、市场部华东区大区销售经理、市场部总经理助理、南京分公司总经理、成都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

经理、总裁助理、市场总监。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骏先生

,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副总裁。曾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营业部职员

;

深圳众大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

;

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现金管理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监、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基金科讯基金经理、易方达

5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裁兼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

;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人民币合

格境外投资者

(RQFII)

业务负责人、证券交易负责人员

(RO)

、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

(RO)

、提供资产管理负

责人员

(RO)

、

RQFII/QFII

产品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

张南女士

,

经济学博士

,

督察长。曾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监察部总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范岳先生

,

工商管理硕士

(MBA),

首席产品官。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务部科员

;

深圳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办公室经理、国际部经理

;

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助理主任、上市部副总监、基金债券部副总

监、基金管理部总监。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

;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另类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2

、基金经理

张清华先生

,

物理学硕士。曾任晨星资讯

(

深圳

)

有限公司数量分析师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

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易方达安心

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3

年

12

月

23

日起任职

)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

自

2014

年

1

月

9

日起任职

)

、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起任

职

)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起任职

)

、易方达安心回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任职

)

、 易方达瑞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12

月

9

日起任职

)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任职

)

、易方

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任职

)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任职

)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6

年

3

月

29

日起任职

)

。

王超先生

,

理学硕士。曾任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

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3

年

4

月

27

日起任职

)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

(

自

2013

年

12

月

17

日起任职

)

、易方达积极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任职

)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4

月

30

日起任职

)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5

月

14

日起任职

)

、易

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6

月

16

日起任职

)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任职

)

。

3

、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本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包括

:

马骏先生、袁方女士、王晓晨女士、胡剑先生、张清华先生。

马骏先生

,

同上。

袁方女士

,

工学硕士。曾任中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资产评估师

;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

;

泰

康人寿保险公司投资经理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固定收益总监

;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年

金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执行总监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总部总

经理助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机构投资部总经理、投资经理。

王晓晨女士

,

经济学硕士。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交易室债券交易员、债券交易主管、易方

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

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兼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

(RO)

、提供资产管

理负责人员

(RO)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

RQFII / QFII

产品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胡剑先生

,

经济学硕士。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兼债券研

究员、固定收益研究部负责人、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理、易方达纯债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

益研究部总经理、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张清华先生

,

同上。

4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

成立时间

:2007

年

3

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

:

李国华

注册资本

:686.04

亿元人民币

电话

:010-68858126

联系人

:

王瑛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

)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法定代表人

:

刘晓艳

电话

:020-85102506

传真

:4008818099

联系人

:

温海萍

网址

:www.e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F

邮政编码

:510620

传真

:400-881-8099

电话

:020-85102506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703

室

邮政编码

:100033

传真

:400-881-8099

电话

:010-63213377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

:

上海市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2706-2708

室

邮政编码

:200121

传真

:400-881-8099

电话

:021-50476668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

:www.efunds.com.cn

客户服务传真

:020-38798812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2

、非直销销售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国华

联系人

:

王硕

客户服务电话

:95580

传真

: 010-68858117

网址

:www.psbc.com

(

二

)

基金登记机构

名称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40-43

楼

法定代表人

:

刘晓艳

电话

:4008818088

传真

:020-38799249

联系人

:

余贤高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

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8

层

负责人

:

程秉

电话

:020-38799345

传真

:020-38799345-200

经办律师

:

黄贞、陈桂华

联系人

:

黄贞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本基金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会计师事务所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主要经营场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Ng Albert Kong Ping

吴港平

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昌华、熊姝英

联系人

:

许建辉

本基金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规定事项的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会计师事务所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首席合伙人

:

李丹

电话

:(021)23238888

传真

:(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

:

陈玲、周祎

联系人

:

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

追求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包括创业板、中小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

市的股票

)

、债券

(

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中小企业

私募债、次级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

)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

权证、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本基金可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0%-95%,

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后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

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

、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分析以下因素

,

对各行业的投资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

从而确定并动态调整行业配置比例。

(1)

行业景气度

本基金将密切关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规划动态

,

并结合行业数据持续跟踪、上下游产业链深入进行调

研等方法

,

根据相关行业盈利水平的横向与纵向比较

,

适时对各行业景气度周期与行业未来盈利趋势进行研

判

,

重点投资于景气度较高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行业。

(2)

行业竞争格局

本基金主要通过密切跟踪行业进入者的数量、行业内各公司的竞争策略及各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

额来判断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

,

重点投资于行业竞争格局良好的行业。

2

、个股投资策略

(1)

公司基本面分析

在行业配置的基础上

,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于满足基金管理人以下分析标准的公司

:

公司经营稳健

,

盈利

能力较强或具有较好的盈利预期

;

财务状况运行良好

,

资产负债结构相对合理

,

财务风险较小

;

公司治理结构

合理、管理团队相对稳定、管理规范、具有清晰的长期愿景与企业文化、信息透明。

(2)

估值水平分析

本基金将根据上市公司的行业特性及公司本身的特点

,

选择合适的股票估值方法。可供选择的估值方

法包括市盈率法

(P/E)

、市净率法

(P/B)

、市盈率

-

长期成长法

(PEG)

、企业价值

/

销售收入

(EV/SALES)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法

(EV/EBITDA)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

(FCFF,FCFE)

或股利贴现模型

(DDM)

等。通过估值

水平分析

,

基金管理人力争发掘出价值被低估或估值合理的股票。

(3)

股票组合的构建与调整

本基金在行业分析、公司基本面分析及估值水平分析的基础上

,

进行股票组合的构建。当行业、公司的

基本面、股票的估值水平出现较大变化时

,

本基金将对股票组合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3

、债券投资策略

(1)

在债券投资方面

,

本基金将主要通过类属配置与券种选择两个层次进行投资管理。在类属配置层次

,

本基金结合对宏观经济、市场利率、供求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分析

,

根据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类属资产的

风险收益特征

,

定期对投资组合类属资产进行优化配置和调整

,

确定类属资产的最优权重。

在券种选择上

,

本基金以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基础

,

结合经济变化趋势、货币政策及不同债券品种的收

益率水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

,

实施积极主动的债券投资管理。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入发展和结构性变迁

,

更多债券新品种和交易形式将增加债券投资盈利模式

,

本

基金将密切跟踪市场动态变化

,

选择合适的介入机会

,

谋求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

(2)

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内部的信用分析方法对可选的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品种进行筛选

,

确定投资决策。此

外

,

本基金将对拟投资或已投资的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进行流动性分析和监测

,

尽量选择流动性相对较好

的品种进行投资

,

并适当控制债券投资组合整体的久期

,

保证本基金的流动性。

(3)

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控制信用风险的基础上

,

对中小企业私募债进行投资

,

主要采取分散化投资策略

,

控制个债持有

比例。同时

,

紧密跟踪研究发债企业的基本面情况变化

,

并据此调整投资组合

,

控制投资风险。

4

、衍生产品投资策略

(1)

本基金可以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但必须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

,

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本基金将根据对现

货和期货市场的分析

,

采取多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具体投资策略包括

:1)

对冲投资

组合的系统性风险

;2)

有效管理现金流量、降低建仓或调仓过程中的冲击成本等。

(2)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权证的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

定收益。

(3)

本基金将关注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情况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前述衍生工具

,

本

基金将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

,

制定与本基金投资目标相适应的投资策略和估值政策

,

在

充分评估衍生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

,

谨慎地进行投资。

5

、未来

,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基金管理运作的需要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改变投资目标的前提下

,

遵循法律

法规的规定

,

相应调整或更新投资策略

,

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2%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

理论上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

,

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

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

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

,

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１３２

，

９８３

，

９７８．２７ ８７．０１

其中：债券

１

，

１３２

，

９８３

，

９７８．２７ ８７．０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９

，

９７１

，

７２９．９９ １．５３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９

，

３１２

，

２４２．６４ ６．８６

７

其他资产

５９

，

８７７

，

１４４．５９ ４．６０

８

合计

１

，

３０２

，

１４５

，

０９５．４９ １００．００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０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０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１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

，

０５２

，

２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７４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６６０

，

９７８．２７ ０．０７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

，

１３２

，

９８３

，

９７８．２７ １２４．６２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４１５５４０６７ １５

中化化肥

ＣＰ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６

２ ０１１６９９１５５ １６

大连港

ＳＣＰ００１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１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２

３ １５０２１１ １５

国开

１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１

４ ０１１６９９２８９ １６

中油股

ＳＣＰ００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０

５ ０１１５４８００３ １５

中节能

ＳＣＰ００３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２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３

注

: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发行的

15

中化化肥

CP001

占基金资产净值超过

10%,

属于

被动超标。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２１

，

６６５．６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０

，

２８８

，

７５９．５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

，

４６６

，

６６９．４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０．０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９

，

８７７

，

１４４．５９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

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０％ ０．０４％ ２．６５％ 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３％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6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7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8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

9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二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60%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6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在次月初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

核无误后于

2

个工作日内进行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0%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2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在次月初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金划拨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无

误后于

2

个工作日内进行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9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

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三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四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

(1)

申购费率

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

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

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

以及可以投

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

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

,

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特定投资群体可通过本基金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特定投资群体申

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

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６％

Ｍ≥５００

万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６％

Ｍ≥５００

万

１

，

０００

元

／

笔

(2)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

,

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

,

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3)

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1+

申购费率

)

(

注

:

对于

500

万

(

含

)

以上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的申购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固定申购费金额

)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涉及金额、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

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2

、赎回费

(1)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见下表

: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０－６ １．５％

７－２９ ０．７５％

３０－８９ ０．５％

９０－１７９ ０．５％

１８０－３６４ ０．０５％

３６５

及以上

０

(2)

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有期

少于

30

天

(

不含

)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有期在

30

天以上

(

含

)

且少于

90

天

(

不含

)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75%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有期在

90

天以上

(

含

)

且少于

180

天

(

不含

)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50%

计入基金财产

;

对持续持有期

180

天以上

(

含

)

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25%

计入基金财产

;

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3)

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T

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赎回金额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

五入

,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3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

其中赎回费用按

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

费等相关手续费

,

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

计算结果按照四舍

五入方法

,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www.efunds.com.cn)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

,

请具体参照

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5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或变更收费方式。上

述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

,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

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

售费率

,

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

五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按照基金发展情况

,

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调整

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

活动

,

对

2015

年

12

月

14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1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

更新了部分内容。

2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

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3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

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4

、在“九、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部分

,

根据相关公告内容进行了更新。

5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

2016

年第

1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6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

,

补充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7

、在“十六、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

,

更新了部分内容。

8

、在“二十一、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部分

,

更新了“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

式与比例”的部分内容。

9

、在“二十二、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

,

更新了“一、托管协议当事人”的部分内容。

10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

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14日

B19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6月 14日 星期二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六月


